
盘发改投资〔2017〕44号
昆明市盘龙区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对松华街道办事处大摆社区朝阳沟地质灾害搬迁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设计方案的批复
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松华街道办事处：

    你单位报来《关于昆明市盘龙区松华街道办事处大摆社区朝阳沟地质灾害搬迁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予以审批的申请》及相关资料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名称

松华街道办事处大摆社区朝阳沟地质灾害搬迁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二、项目地点及建设内容
项目地点：盘龙区松华街道办事处大摆社区。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等。
三、总投资估算
约699万元。
四、其他
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和工程建设相关法规，完善相关手续；相关手续完善后方可开工建设；项目建设按照有关规定严格实行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监理责任制等，加强工程建设管理，严格控制投资规模，提高投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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